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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均衡视角的数字音乐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郑旭攀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０)

【摘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着数字技术产业的跨步向前,互联网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其中的显著变

化之一是音乐产业从 CD、磁带等传统模式转型到了数字音乐模式.数字音乐的诞生,给音乐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

的发展空间,但由于数字音乐作品非常容易流传,所以其著作权也容易遭受侵犯.因此,本文将从数字音乐的相关概

念入手,对我国数字音乐的相关法律以及保护措施加以分析和概括,在此基础上找出我国数字音乐在独家授权、付费

制度、集体管理组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利益均衡视角针对具体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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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音乐概述

与传统音乐作品不同的是，数字音乐是将传统音乐运用

二进制编码进行编程，将其保存起来，之后再利用网络将其

进行传输。 数字音乐的问世，使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们在第

一时间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 数字音乐相对于传统音乐而言，具有信息时代的特

色，凸显了其新特征。

(一)虚拟性

法兰西后现代主义思潮家波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曾

说：“数字化的冷酷宇宙吞噬了隐喻和转喻的世界，模拟原

则既战胜了现实原则，也战胜了快乐原则”。 数字音乐利用

科技的“虚拟现实”创造可重复的音乐摹本。 当数字技术

出现之初，聆听者总是对音乐作品中“闻所未闻”的美妙大

为震撼，但随着数字科技的日益发达，人们更倾向于乐器或

人声的真实音色，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了数字音乐的虚

拟性。

(二)互动性

数字音乐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创造和接受之中、作

者和听众之中、在过程和结果之中，所显示出来的互动性。

因为网络传播不受时间空间约束，使得人们不管身处哪里，

只要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就能够积极地参与到音乐活动当

中。 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知识结构、兴趣、生活体

验，对互联网中既有的音乐内容加以补充﹑修改、再创作，

并不断加入新的音乐内涵。

(三)零损耗

一切以高难度的神秘性思维驱使的音乐创作只要通过电

脑的方式，不管作品呈现的多么繁复和绚丽，其构成元素不

过是数据的编码。 以数据与代码为音乐“物化语言”的数

字艺术，突破了歌曲艺术中对传统材料技术的依赖，使歌曲

的制作流程和技术都达到了无纸化。

数字音乐呈现出独特的产业格局——以独立音乐人(数

字音乐著作权人)为创作源泉的上游和以音乐、唱片公司，

数字音乐公司、平台(数字音乐著作权使用人)为分发的中游

以及以消费者为变现对象的下游形成的牢固的产业链。 在

这一产业链中，由于身为上游的数字音乐著作权人与身处中

游的数字音乐使用权人极易出现以两方非正常合作压榨第三

方(消费者)利益、下游变现方(消费者)使用盗版资源损害上

游利益等现象，三方因此产生的矛盾会殃及数字音乐著作权

的版权，故而解决三方利益的均衡就成了数字音乐版权面临

的最大难题。

与前数字音乐时代(详见表１)相比，数字音乐更加受到

消费者们的欢迎，也使得数字音乐有着非常大的市场发展空

间。 也正是由于数字音乐有它自身的储存方法与传播方

式，因此它的问世给音乐著作权领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

表１　音乐时代演化表

时期 时代概述 关键词

１．０时代 实体音乐 电视、广播

２．０时代 在线音乐 互联网、盗版

３．０时代 版权时代 版权、多元化

４．０时代 数字音乐时代 商业模式

二、数字音乐著作权历史沿革及其核心问题

在前数字音乐时代，音乐著作权保障体制并未建立，人

们没有相应的版权保护概念和意识；后来，人们物质生活条

件相对匮乏，也未能建立相应的著作权意识，这导致很多音

乐作品未能向有关部门完成著作权注册；再后来，一直未能

建立起著作权司法保障机制，导致著作权盗版现象猖獗；进

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推行市场经济，推动了音乐行业的

发展，但由于著作权意识的匮乏，新兴传媒技术手段的运用

反而使得盗版活动显得愈加猖狂。 主管部门虽已意识到了

版权保护的必要性，并对盗版现象提出了一些处理对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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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１年，我国对《著作权法》进行改版，扩大了信息网

络传播权内涵；２０１５年国家版权局发出《关于责令网络音

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解决了我国

长期存在的违规使用未获许可歌曲的社会现实问题。

２０１６年腾讯集团以 QQ 音乐业务投入中国音乐集团

(CMC)，以６１．６４％的股权取得对 CMC的单独控制权。 整

合后的中国音乐集团更名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作为市场

份额排名前二的音乐平台，腾讯音乐和 CMC合并后市场总

份额超８０％，双方在２０１６年的相关市场销售金额占总收入

的７０％，曲库和独家资源市场占有率超８０％。 ２０２０年，腾

讯音乐成功续签环球、华纳、杰威尔等的长期授权。 在亚

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唱片公司中，其版权独家占有率约

９０％，市场垄断地位明显。

在腾讯音乐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数字音乐著作权人与

消费者的利益却隐隐地被损害和挤压。 由于中游的垄断地

位导致数字音乐著作权人与消费者无法站在一个公平的位置

与之抗衡，这也就引出了数字音乐的核心问题——著作权

人、权力行使者、消费者三方的利益并没有被均衡考量，而

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独家授权领域、付费模式、集体管理组

织制度欠缺三个领域。

三、当前数字音乐著作权面临的困境

(一)独家授权侵犯著作权合法权益

进入数字音乐时代，我国各大数字音乐平台如网易、腾

讯等也开始了对歌曲作品著作权的强烈争夺，数字音乐作品

版权与独占授权已经成为网络平台获取和享用歌曲作品著作

权的最主要合作方式。 而对于某一数字音乐网络平台独家

音乐作品授权过于集中的情况下，则会带来直接排斥、供给

排挤和渠道限制等诸多反竞争影响。 处于行业中优势位置

的数字音乐网络平台如果经过了策略性收购后，在独家歌曲

版权资源达到了相当数量后，仍拒绝或者限制向对手开放，

便会导致其关键步骤的中断，这将把部分的对手资源被排挤

出关键领域。 在这一问题中，著作权人和消费者的利益被

权力行使者——音乐平台挤压，著作权人在独家垄断模式

下，无法与平台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当平台垄断后，著作

权人的核心权利——定价权就易被侵害。 也正因为如此，

网络平台会利用其优势地位获得行业的歌曲版权资源，会给

上下游的网络平台带来难以逾越的公平竞争障碍，从而导致

了其歌曲授权资源匮乏。 而此时行业的其余竞争者便不得

不选择较次优的音乐资源，甚至干脆放弃。 与此同时，因

为平台可选择数量的减少，消费者在数字音乐上的选择权就

面临着被侵害的问题。

(二)付费制度模式存在较大争议

前几年，线下演出市场停摆，线上数字音乐成为人们日

常的娱乐方式。 基于上文中提到的独家授权制度，它在独

占了忠实的买方市场后，既造成了我国在线音乐行业上下游

持续垄断的不良结构形式，也导致了对企业价值双重边缘化

侵蚀的现象。 音乐授权作品的忠实买家效应，使得互联网

音乐产品公司不再需要刻意在产品质量、价格优势等方面保

护下游买家利益，只需要实施“以高版权授权费诱惑上游音

乐版权商以谋得指定音乐歌曲的独家版权许可”的利好上游

卖家的战略，便可维持并巩固其市场占有率。 这种模式虽

然使著作权人与权力使用者——数字音乐平台获得了很大的

利益，但消费者的利益则无从提起，著作权人与数字音乐平

台捆绑在一辆利益战车上会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冲击，直观

的现象就是购买数字音乐费用的上升，面对这种勾结行为，

消费者自然会觉得无力招架。

(三)数字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版权管理组织地位比较尴尬，并没有承担起足够的

版权义务。 首先，就制度管理方面来说，我国版权管理组

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称“音著协”)长期面临着

管理水平不高、版权分享不均、音乐协会的退出制度不公平

等问题。 其次，就主体权利博弈问题来说，音著协可能会

把这种版权保护权利转变为自己的权利来“垄断”音乐内

容，这便与著作权人与数字音乐平台的利益产生了冲突。

最后，就职责界定来说，目前我国的音乐版权集体管理协会

职责界定还不够明确。 音著协属于半官方组织、非民事主

体，无执法权，无法主动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当著作权人

的利益被侵犯时，只能向音著协投诉，但作用不大。

四、数字音乐著作权保护建议

(一)调整数字音乐独家授权现象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是反垄断法理论界对反垄断

法的核心意义的认识。 其意义在于，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并

不总是和竞争对手的利益相一致，也不是仅由于竞争对手可

能会引起竞争行为而断然停止某些竞争行为，还要加以综合

的衡量、考虑。 一旦总体利大于弊，则该竞争活动也将会

被允许。 而数字音乐版权公司独家许可的运营模式是把

“双刃剑”，虽然有效地抑制了我国国内的盗版浪潮，保障

了音乐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但这样却可能隐藏了一家公司

独大的垄断风险。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５５条的相关要

求：“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

权的行为，不适用反垄断的相关规定；但是，经营者滥用知

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 本条法规从

原则性问题上对专利使用的保障与反垄断法律规制间的关联

作出了界定，但同时也留下了较大的执法任意性，导致反垄

断执法机关在维护专利和反垄断法律规制间两头为难。

所以，我国需要将当前对数字音乐版权独占授权的商业

模式从立法上加以精细化完善，增加平台购买数字音乐独占

著作权的事前汇报制度，即在一个数字音乐平台上购买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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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总量限制的音乐独占著作权时要事先向相关主管部门汇

报，并在经过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后再实施买卖，这样可以

从立法上增加对执法监督管理部门的主动干预性，把数字音

乐平台对著作权的争夺逐步引导为对网络服务的争夺，这样

可以平衡著作权人和消费者的利益。

(二)构建合理的付费机制

在数字音乐领域，我国社会公众一直习惯了从各大歌曲

App上免费下载歌曲。 但在２０１５年，当国家版权局发出

《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

知》以后，包含 QQ音乐、网易云音乐在内的多个数字歌曲

网络平台，开始逐步将网络平台内未获许可的数字歌曲产品

下架，并向各大唱片企业收购数字歌曲出版产品。 这一做

法进一步增强了歌曲消费者版权保护意识和数字音乐家的消

费意识，并对数字歌曲的版权保护意识与消费制度的进一步

发展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但要让这一制度长久地延续

下去，建立合理的数字音乐产品正版化消费机制，提高消费

者对消费正版数字音乐产品的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因

此，消费者要增强购买正版数字音乐的意识。 消费者必须

知道自己在享受数字音乐的同时也要履行为其消费的义务。

短期来看似乎在“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建

立一个合理付费机制对消费者更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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